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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杭上商初字第2566号
曾小明：本院受理原告上海浩昌金融信息服务有限

公司杭州分公司为与被告曾小明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上商初
字第256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曾小明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归还原告上海浩昌金融信息服
务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借款本金78800元、利息7210.2
元，并自2016年1月14日起按照年息24%支付违约金至
借款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上海浩昌金融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324号

杭州久拓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张鸿诉你财
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上午9时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824号

冷群勇：本院受理原告阮友花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外网查询告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民事裁
定书、合议庭组成通知等。诉讼请求：1、被告偿还原告
欠款本金250000元；2、诉讼费由被告承担；3、被告偿还
原告欠款利息23750元。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5分（遇节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四楼第13号法庭开
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05060号

吴阶清：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庆
春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引用其他方式向你送
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
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
天（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点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外初字第127号

苍南宏扬建设工程有限公司、郭必丰、陈野：本院受
理浙江汇金融资租赁有限公司诉你们融资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
西商外初字第12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91-1号

成小泉、章亚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
务有限公司诉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杨林泉、
姜彬、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4191号民事判决书。浙江
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252479.28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杨林泉、姜彬、成小泉、章亚娣对
上述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192-1号

成小泉、章亚娣：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
务有限公司诉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杨林泉、
姜彬、你方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4192号民事判决书。浙江
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支付浙江中新力合担保服务有限公司代偿款680470.41
元，并支付资金占用费，杨林泉、姜彬、成小泉、章亚娣对
上述浙江神舟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上述债务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445-1号

杭州万硕标准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海盐伟
仕标准件厂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4445号民
事判决书。杭州万硕标准件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海盐伟仕标准件厂货款26574.85

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2129号

杭州中铜实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日立电梯（中
国）有限公司杭州营销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450号

洪跃斌：本院受理原告洪春伟诉洪跃斌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09:0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623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3102号

蒋帅：本院受理纪甜甜诉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高新支行及你方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
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及相关证据
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429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8号

宋事珈：本院受理原告全异华诉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8号民事判决书。宋事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
还全异华借款1180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损失。自公告
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87号

覃莉：本院受理原告任金华诉廖国云及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廖国云归还借款、支付利息，覃莉对
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共同清偿责任、廖国云、覃莉承担诉
讼费。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中法庭
2号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2538号

余姚市购物中心有限公司、余姚市成龙金属材料有
限公司、谷秀龙：本院受理原告俞传恩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商
初字第2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952号

袁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三日14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8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商初字第4337-1号

张勇：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古荡支行诉你方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西商初字第4337
号民事判决书。张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
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荡支行借款本
金1400000元并支付利息、罚息、复利，杭州联合农村商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荡支行有权以抵押房产优先受
偿上述债务。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泗商初字第785号

浙江鑫德建设有限公司、浙江天荣鑫担保有限公司、
金新灿、吕迎春、郦华才：本院受理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周浦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5）杭西泗商初字
第785号民事判决书。浙江鑫德建设有限公司于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还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周浦支行借款本金1569598.33元，支付利息及罚
息53007.23元，共计1622605.56元。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097号

熊春河：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熊春河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8日上
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21号

王惠龙：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惠龙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
午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22号

王连义：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王连义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8日上
午9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75号

曾祥锋：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曾祥锋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
午9时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79号

海宁市依蔓红服饰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
江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海宁市依蔓
红服饰贸易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
9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44号

曹学勤：本院受理原告重庆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
有限公司诉被告曹学勤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
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
午9时4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71号

石狮市佐邻服饰商贸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阿里巴巴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石狮市佐邻服
饰商贸有限公司小额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
10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82号

陈沈焰：我 院 于 2016 年 4 月 7 日 所 判 决 的
（2015）杭滨商初字第 1582 号原告丁朝辉诉被告沈
焰、毛方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原告丁朝辉不服

判决，提出上诉。因你们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
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
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583号

陈沈焰：我院于2016年4月7日所判决的（2015）杭滨
商初字第1583号原告马骏诉被告沈焰、毛方方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原告马骏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因你下落不明，
现向你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748号

王小洁、王景辉、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
王小洁、王景辉、天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险人
代位求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10时
15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2152号

徐慧：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被
告徐慧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5日下午14时30
分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721号

谢胤华：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谢胤华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2日上午9时
30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28号

高存禹：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诉被告高存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2日上午10
时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36号

王丹、李文亮：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王丹、李文亮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
月13日上午9时4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40号

张峥嵘、郑晓琴：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南都物业服务有
限公司诉被告张峥嵘、郑晓琴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
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
年9月12日上午9时45分在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03号

陈水灿、袁利瑛：本院受理原告汪芳诉被告陈水灿、袁
利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
本院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9时在本院浦沿法庭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357号

杭州博创幕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胜才、孙军
力诉被告杭州博创幕墙有限公司、唐建平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
年9月12日上午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740号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飞行化工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中控技术股份有限
公司诉被告中国平煤神马集团飞行化工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
定于2016年9月13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浦沿法庭公
开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将 依 法 缺 席 判 决 。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909号

杭州天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吴建辉
诉被告杭州天玄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6年9月14
日下午14时30分在本院第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1824号

袁韩利：本院已受理原告张耀元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
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案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合议庭组成成员
告知书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
2016年8月29日9时在本院浦沿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44号

郭飞熬：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杭州钱江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08民初
344号民事判决书：被告郭飞熬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
日内归还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钱江
支行借款本金30242.26元，并支付利息、滞纳金；案件
受理费 1374 元，减半收取 687 元，由被告郭飞熬承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滨商初字第1609号

浙江中慧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杭州久燊广告有限公司诉你承揽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5）杭滨
商初字第1609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浙江中慧股权投
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5日内支
付给原告杭州久燊广告有限公司报酬 12008 元；如
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义务，应当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20 元，减半收取60元，由原告负担10元，由被告承
担50元。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1048号

张国锋：本院受理原告沈惠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
商初字第104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813号

李宁：本院受理原告何爱红诉你和方向刚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
经开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5）杭经开商初字第1071号

黄炜：本院受理原告陈军辉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经开商
初字第107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9民初6038-1号

温州和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浙
中鞋业有限公司诉被告温州和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及开庭传票。
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3日上午8时30分（遇法定节假
日顺延）在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临浦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635号

陈燕舞：本院受理原告俞盛诉你保证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16

年9月2日10时在本院第三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基本号和生肖码全部按位相符

6位基本号按位相符

5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码也相符

5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4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符

3位（含基本号和生肖码）按位相

符􀏐或1位基本号按位相符且生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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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0

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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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0元/注

10000元/注

500 元/注

50 元/注

5 元/注

福彩 6+1

未中出奖金4264.1999万元滚入下期一等奖。本信息若有误
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3日

第2016059期 投注总额：682588元

基本号 生肖码

中奖号码:(排序） 7 9 7 9 7 8 猴

福彩15选5

常规号 (无需排序)

第2016137期 投注总额：540090元

03 05 08 09 11

奖池累计35.8435万元滚入下期。关注开奖信息，请关注
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
准。 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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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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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个号全中（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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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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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金

0元

1430元/注

10元/注

福彩3D 第2016137期

浙江销售2980068元，返奖额2599277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87120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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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4697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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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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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七乐彩
第2016059期 投注总额：620708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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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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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以下简称“我办”）拟处置以下资产，特发布此公
告。

表一：债权资产（包括债权项下的担保权益）：

该债权资产的交易对象须为在中国境内外注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或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财务状况良好等条件；交易对象不得
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
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
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有受让意向者请速与我办联系商洽。任何对本处置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
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6]月[15]日。

联系人：黄经理
联系电话：0571-87163176
邮件地址：huangjun-hz@coamc.com.cn
通讯地址：浙江省杭州市庆春路225号西湖时代广场5楼
邮编：31000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773（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纪检监察部门）
特别声明：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本公告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至[2016]年[6]月[15]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
2016年5月25日

序号

1

2

债权名称

永康市交通建设发展公司

金华市金温铁路开发总公司

所在地

金华永康

金华

币种

人民币

人民币

本金

4980万元

1050万元

利息（截止2007年12月
20日、2008年3月20日）
1516.53万元

1430.92万元

担保
情况

质押

保证

当前资产
状况

已判决

已判决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杭州办事处关于永康市交通建设发展公司等
2户不良资产的处置公告

COAMC-D-经营-015

杭州松下家用电器有限公司总经
理柳建国安全生产负责人证书遗失，
证书编号：安全资（合格）证浙杭字
130100000028号，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三道律师事务所律师胡
时 习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1200710709439， 流 水 号
10446063，声明作废。

遗失浙江光正大律师事务所律师
黄 瑾 律 师 执 业 证 一 本 ，执 业 证 号
13303201010421148， 流 水 号
10319457，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